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

部分券商为网下发售代理机构的

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东北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东兴证

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东北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东兴

证券为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城投ETF；网

上现金认购代码：511223；二级市场交易代码：511220）的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债券发

售代理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上证可质押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一、自2014年10月23日起，投资者均可在东北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东兴证券

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北证券网站： www.nesc.cn

东北证券咨询电话： 4006000686

2.�招商证券网站： www.newone.com.cn

招商证券咨询电话： 95565

3.�国信证券网站： www.guosen.com.cn

国信证券咨询电话： 95536

4.�东兴证券网站： www.dxzq.net

东兴证券咨询电话： 4008-888-993

5.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2日

A股证券代码：601818� � � � A股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4-043

H股证券代码：6818� � � � � H股证券简称：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任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陈爽先生因工作原因，于2014年10月21日

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陈爽先生的辞任自辞呈送达本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经陈爽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公

司股东。

本公司监事会谨此对陈爽先生在其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14-099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4年9月30日，因公司可能发生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渤海租赁；代码：000415）、公司债

券（简称：13渤租债；代码：112118）自2014年10月8日起开始停牌。公司于10月8日发布了《临时停牌公

告》（2014－095号）； 经公司与中介机构论证， 确认本次筹划的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后， 公司于

2014年10月1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督促公

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因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渤海租赁；代码：000415）、公司债券（简称：13渤租

债；代码：112118）自2014年10月2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1日

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变更管理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尊敬的华泰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者：

2014年7月，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79号），获准设立全资证券

资产管理子公司，即“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亿元，业务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目前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工商登记，将在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

正式开业。

根据监管部门批复要求，在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我

司管理的所有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将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 此项变更仅涉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法人主体形式上的变更，并不涉及与投资者

相关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变更。

为更好的保障投资者利益，特此提醒投资者，我司目前管理的所有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包括：

1、 华泰紫金资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 广州长隆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我司依照有关规定及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及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安排了相应的后续处理方案。具体

如下：

一、 信息披露方式

自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我司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之日，至我司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获得《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之日的期间内，我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我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www.htsc.com.cn）上就管理人变更事宜发布三次提示性公告，向委托人和托管人全面

告知管理人变更的相关事项。

二、 客户处理方案

根据我司华泰紫金资券通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中关于或有事件条款的约定：

“本合同所称的或有事件是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人可能以独资或者控股方式成立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

委托人在此同意，如果或有事件发生，在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管理人有权将本合同

中由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和由管理人承担的义务转让给上一条所述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 并无须

就此项变更和委托人另行签订专项协议。但在转让前管理人应以信息披露的形式通告委托人。管理人应

保障委托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权利，并在届时的通告中对相关事项作出合理安排。 ”

基于以上合同条款约定，相关变更事宜无需再重新签订专项资产管理合同，不同意管理人变更事宜

的份额持有人，可以自由选择于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约定的任一开放日内申请退出。

另根据我司广州长隆主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中关于计划管理人、 托管人的单

方变更条款的约定：

“在不影响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权益且不增加其义务情况下， 计划管理人和托管人于下列情形

可不经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同意或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变更当事人：

（一）专项计划存续期内，若计划管理人的资产管理部门与计划管理人分离，依法成立独立的企业

法人且依法承继现有管理人的业务与资质， 则由新法人直接变更为专项计划的管理人，《计划说明书》

项下所有关于计划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均由该新法人承继， 但现有计划管理人为其承继者承担连带责

任。 ”

基于该条款，该专项资管计划管理人变更事宜亦无需再重新签订专项资产管理合同。

三、 管理人变更生效日

在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的次一个工作日，我司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将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未明事宜敬请投资者登陆我司网站：www.htsc.com.cn，或致电我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597咨询。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960� � �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

债券代码：112038� � � � 债券简称：11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1日，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2014年10月20日，云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28,94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19.88%)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时间为2014年

10月20日，回购交易日为2017年10月19日，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时为止。 此次股权质押已于2014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云锡集团共持有本公司457,887,301�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39.77%；云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228,94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88%。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4-055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奋达科技” ）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奋达电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达电器” ）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证书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期限

1

第

148

8296

号

便携式无线组合音

箱系统及其控制方

法

ZL 2012 1

0231762.3

2012-07-05

奋达科技

2013-09-24

20

年， 自

申请日起

算

2

第

147

7467

号

电磁加热的美发器

ZL 2012 1

0057088.1

2012-03-06

奋达电器

2013-09-10

上述专利已应用于研究开发，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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